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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6]第 107 号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年报审查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 

1、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5年度营业收入金额为 11,990.39万元，

与 2014年度营业收入金额 5,664.56万元相比增加 111.67%；2015年

度毛利率为 1.94%；你公司只有单一客户，为四川福杰鑫贸易有限公

司，同时你公司董事长邢福立曾任该公司总经理。请你公司对照《股

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10.1.5条、10.1.6条的规定，补充披露

四川福杰鑫贸易有限公司是否属于你公司关联方，补充披露你公司与

四川福杰鑫贸易有限公司交易具体情况及定价公允性。 

2、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5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合计为 11,990.3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为-651.90万元；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为 0.03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300.37 万

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2015年第四季度大幅亏损的具体原因。 

3、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5年度采购中，向供应商东台泰德纺织

实业有限公司采购金额达到 11,705.60 万元，占比 85.09%；根据你

公司 2013年度报告，你公司 2013年度向东台泰德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销售 5,794.95万元，该公司为你公司 2013年度第一大客户。请你公

司补充披露东台泰德纺织实业有限公司既是你公司客户又是你公司

供应商的原因，该公司是否属于你公司关联方，你公司 2015 年度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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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采购具体情况及定价公允性；请你公司说明你公司在应收该公

司款项达 6,180.10 万元的情况下仍然向该公司采购的必要性，你公

司向该公司采购的付款情况；请你公司说明向该公司采购的会计处理

方式，是否涉及债务重组，请会计师就此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4、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5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 2015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预测为-4,240万元，经审计的 2015年度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5,952 万元，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为财务

人员在预测财务指标时，“资产减值损失”项目涉及的应收款账龄划

分有误。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差异的明细情况。 

5、年报显示，2015年末你公司因出票人未履约而将其转应收账

款的商业承兑票据金额达到 5,344.50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该类

商业承兑票据涉及哪些公司、预计可收回性以及你公司对相关应收账

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6、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

款情况中应收账款账龄情况、长期未收回的原因（如适用）、预计可

收回性、涉及主体是否属于你公司关联方。 

7、年报显示，你公司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

收款情况款项性质均为往来款。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往来款形成的

具体原因、金额确认的依据、预计可收回性；补充披露对联达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的账龄情况及确认依据。 

8、年报显示，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之“持续经营”部分，“本公

司不能带收益的其他应收款项金额达 2.8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60%”。 

请你公司说明“不能带收益”的表述是否有误，该类其他应收款的具

体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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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你公司在诉讼纠纷等相关事项的披露中存在如下问题： 

（1）对于吉林国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你公

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52622 号）之回复》（以下简称“反馈回复”），截至 2015年 11月

20 日，你公司向吉林国诺支付了 1,500 万元，你公司将按照《执行

和解协议书》的约定向吉林国诺支付剩余 1500 万元款项。年报显示，

目前吉林国诺公司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该诉

讼事项的具体进展情况，你公司对吉林国诺公司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

执行这一进展情况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原因。 

（2）对于工商银行郑州未来支行、濮阳支行借款担保纠纷，年

报显示，目前相关方已就上述或有债务，已经达成解决方案，目前相

关方处于审批过程中。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相关方具体涉及哪些主体，

你公司在具体解决方案中承担的义务。 

（3）对于你公司为邯郸华玉瓷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

河北省分行彭城支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根据你公司反馈回

复，截至 2015年 11月 20日，该案未取得重大进展，你公司连带担

保尚未解除，拟通过和解方式并以现金清偿，你公司控股股东北京路

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源世纪”）承诺在重组委审

核前解决该笔债务。年报显示，截止目前，债务处理方案已达成，正

在履行银行内部审批程序。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路源世纪是否在承诺期

限内解决该笔债务及你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在目前已达成的债务处

理方案中，你公司承担的义务。请你公司说明你公司对进展情况未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原因。 

（4）对于华夏银行罗湖支行担保合同纠纷，年报显示，目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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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早已审理完毕，正在执行阶段，本金已全部偿还完毕，仅剩利息

未偿还，相关减免息的解决方案正在申请中。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审理

完毕的时间、未偿还的利息金额、你公司预计偿还义务及你公司履行

偿还义务后拟向被担保人、反担保人采取的追偿措施。 

（5）对于中国建设银行邯郸峰峰支行借款担保纠纷，年报显示，

2016 年 2月 16 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 04 执异 6 号

执行裁定书，驳回异议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峰峰支行的执行

异议；截止报告日你公司尚未收到建行峰峰支行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申请复议的相关材料。请你公司说明对进展情况未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的原因。 

（6）对于徐陈国与你公司民间借货发生纠纷，年报显示，2016

年 3月 21日相关方与债权人签订了代偿补充协议，对案件进行执行

和解，现已履行完毕。请你公司说明对进展情况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的原因。 

（7）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与中航国际煤炭物流有限公司票据纠纷

案、与佛山市润源服饰有限公司票据纠纷案进展情况，说明你公司未

对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原因。 

请你公司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5 条的要求，及时

披露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重大进展情况及其对你公司的影响。 

10、根据你公司于 2016年 1月 1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拟减

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你公司控股股东路源世纪减持目的为：

“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需要偿还债务及帮助本公司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你公司控股股东分别于 2016年 3月 10日、3月 22日减持你公

司股票 310万股、110万股。请你公司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上述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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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涉及解决年报中披露的诉讼、纠纷事项；如是，请你公司补充披

露控股股东的解决计划及具体进展；如否，请你公司说明你公司仍存

在哪些历史遗留问题。 

11、年报显示，金谷源（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属于你公司主要子

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 10%以上的参股公司。对于你公司转让持

有的金谷源（上海）投资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事项，请你公司补充

披露转让该公司股权的具体情况，说明对上述出售股权事项未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原因。 

12、根据你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重组补充协议（三）》约

定，你公司自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文件之后，

对于上市公司或有负债尚未偿还或尚未从金谷源剥离、转移或解除的

部分，由藏格投资或其指定方先行承担。你公司于 2016年 1月 19日

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及向青海藏格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核准文件之后，你公司尚未偿还或尚未从你公司剥离、转移或解除

的或有负债具体范围；藏格投资或其指定方先行承担上述或有负债后，

有权利向你公司继续追偿的具体范围。 

1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预计负债的具体形成原因及确认依据。 

14、请你公司说明“本报告期股东大会情况”中，历次股东大会

召开时间是否有误，如是，请你公司补充更正。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涉及需披露的,请及时履行

披露义务,并在 2016年 5月 5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抄

送派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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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6 年 4 月 29 日 

 

 

 

 

 

 

 

 

 

 

 

 

 

 

 


